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民事裁定  

111年度商暫字第3號

聲  請  人  黃曉忠                                     

代  理  人  江帝範律師

            王怡惠律師

            張紹斌律師

上一代理人

複 代 理人  許仲勛律師

相  對  人  長榮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兼  上一人

法定代理人  柯麗卿             

相  對  人  張國華                                     

            戴錦銓                                     

上  四  人

共同代理人  林立夫律師

            陳錦旋律師

相  對  人  財團法人祥陽慈善基金會

法定代理人  張國明             

相  對  人  財團法人政慧發展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法定代理人  曾瓊慧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定暫時狀態之處分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聲請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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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聲請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

款定有明文。前開規定依商業事件審理法第19條，於商業訴

訟事件中準用之。聲請人原以相對人柯麗卿、長榮國際股份

有限公司（下稱相對人長榮公司）為對象，聲明請求「禁止

相對人柯麗卿於民國111年2月25日召集相對人長榮公司111

年度第1次股東臨時會（下稱系爭111年股東會）」，惟系爭

111年股東會應係由董事會名義召集，目前登記董事除相對

人柯麗卿外，尚有相對人張國華、戴錦銓、財團法人祥陽慈

善基金會（下稱相對人祥陽基金會）、財團法人政慧發展社

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下稱相對人政慧基金會，合稱全體

董事為相對人柯麗卿等五人），故追加其餘登記董事為相對

人，變更聲明為「禁止相對人柯麗卿等五人以相對人長榮公

司董事會名義召開系爭111年股東會」，核原聲明與變更後

聲明，均本於聲請人所爭執相對人長榮公司於108年2月11日

召開之股東臨時會（下稱系爭108年股東會）選舉董事結

果，衍生聲請人、相對人戴錦銓之董事身分存否、相對人柯

麗卿董事長身分存否，及相對人柯麗卿有無合法召集相對人

長榮公司於111年1月24日之111年度第1次董事會（下稱系爭

111年董事會），登記董事即相對人柯麗卿等五人組成之董

事會得否召集系爭111年股東會等爭執，變更前後之請求基

礎事實同一，核與前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聲請意旨略以：第三人財團法人張榮發基金會（下稱張榮發

基金會）、財團法人張榮發慈善基金會（下稱張榮發慈善基

金會，與張榮發基金會合稱系爭二基金會）於108年2 月

間，分別持有相對人長榮公司1億4,443萬股、2,503萬2,150

股，占該公司已發行股數33.86％。然系爭二基金會未經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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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會決議或經法院為必要處分，即由該二基金會董事長鍾○

○逕派員出席相對人長榮公司於108年2月11日召開之系爭10

8年股東會，並於該股東會行使表決權，改選董監，第三人

張○○、張○○（即系爭二基金會董事）、張○○（即張榮

發慈善基金會董事）雖於該股東會前、會中當場表示異議，

相對人長榮公司竟未予置理，仍計入系爭二基金會之出席股

數、表決權數，選舉相對人柯麗卿等五人為董事，任期為10

8年3月23日至111年3月22日止。然扣除系爭二基金會之出席

股數及表決權數後，伊應當選為董事，相對人戴錦銓所得表

決權數應不足當選為董事，而不得行使董事職權。另相對人

張國華雖於108年3月6日召集董事會（下稱系爭108年董事

會），推選相對人柯麗卿為董事長，但相對人戴錦銓應非當

選為董事，伊又未參加該次會議，系爭108年董事會即不得

決議推選相對人柯麗卿為董事長，相對人柯麗卿亦不得行使

董事長職權，詎相對人柯麗卿無權於111年1月24日召集系爭

111年董事會，相對人柯麗卿等五人又依該無效董事會決

議，以相對人長榮公司董事會名義，欲於111年2月25日召開

長榮公司系爭111年股東會決議，前開董事會、股東會決議

均屬無召集權人召集會議，應為無效。聲請人前已於111年2

月11日，向本院提起確認相對人戴錦銓與長榮公司間於前開

董事任期期間董事委任關係不存在、聲請人與長榮公司間於

同一期間董事委任關係存在、相對人柯麗卿與長榮公司間於

同一期間董事長委任關係不存在、系爭111年董事會關於改

選董監及召開系爭111年股東會等議案決議無效等訴訟，然

若相對人柯麗卿等五人以相對人長榮公司董事會名義召集11

1年2月25日系爭111年股東會並作成改選董事決議，將造成

聲請人無法由前開本案訴訟回復本應當選之董事身分，致受

有無法行使董事職權重大損害、無法受領改選前董事報酬利

益，而相對人長榮公司股東出席無效之股東會，亦嚴重影響

股東權益，戕害公司治理，更致無效股東會決議衍生諸多法

律關係之不確定，對長榮公司、相關企業乃至社會公益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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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損害。反之，禁止相對人召開系爭111年股東會，方能

健全公司治理，並保障相對人長榮公司股東及公眾利益。爰

依商業事件審理法第64條第1項為請求，並聲明：禁止相對

人柯麗卿等五人以相對人長榮公司董事會名義召開系爭111

年股東會。

二、相對人祥陽基金會、政慧基金會均經本院合法通知，未於本

院111年2月18日調查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表示意見。另

相對人柯麗卿、戴錦銓、張國華、長榮公司（下稱相對人柯

麗卿等四人）陳述意見略以：聲請人非相對人長榮公司股

東，亦非該公司現任董事，與相對人長榮公司間無利害關

係，應無提起確認董事會或股東會決議無效等訴訟之確認利

益，相對人長榮公司於系爭108年股東會召集程序與決議方

法均依法令辦理，相關法令亦無強制法人股東出席股東會前

須先經董事會決議等規定，前開股東會決議應認合法。聲請

人實與張○○、張○○（下稱張○○等二人，均為相對人長

榮公司股東）關係密切，張○○等二人前以相同事另案向法

院聲請多件定暫時狀態處分，請求禁止系爭108年股東會選

任之董監執行職務，及禁止系爭二基金會於董事會決議之前

不得指派代表人行使相對人長榮公司之股東表決權，均遭駁

回聲請確定，聲請人恐係因該等人借名提起本件聲請，亦無

聲請之權利保護必要。張○○等二人另案對相對人長榮公

司、系爭108年股東會全體當選董監事提起撤銷系爭108年股

東會決議、確認董事（長)、監察人與公司間委任關係不存

在等訴訟，目前由臺灣高等法院更一審審理中，縱法院將來

為相對人不利認定，撤銷系爭108年股東會決議、確認彼時

選任董監與公司間委任關係不存在，結果將致該次董監事選

舉決議全部撤銷，不可能產生聲請人一人當選而取代相對人

戴錦銓擔任董事結論。再者，系爭108年股東會選任董事執

行職務迄今，已近3年，聲請人前曾經相對人政慧基金會指

派為代表人執行職務將近一年，實際參與公司決策，竟於董

事任期將屆之際提出本件聲請，有違誠信及禁反言原則。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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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駁回本件聲請，對聲請人應無重大損害，惟若法院准許

本件聲請，將使相對人長榮公司董事會組成陷於不安定，影

響公司運作、員工工作權、股東權益，甚影響交易對象之意

願與安全等不可回復之重大損害與危險，故本件並無定暫時

狀態處分之必要，應予駁回，亦無准予供擔保，以補釋明不

足餘地，如法院仍准許聲請，願供反擔保，請准免為本件定

暫時狀態之處分。並聲明：（一）聲請駁回。（二）願供擔

保，請准宣告免為定暫時狀態之處分。

三、按於爭執之法律關係，為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

危險或有其他相類之情形而有必要時，得聲請為定暫時狀態

之處分。前項裁定，以其本案訴訟能確定該爭執之法律關係

者為限。民事訴訟法第538 條第1 項、第2 項定有明文。復

按，聲請定暫時狀態處分時，聲請人就有爭執之法律關係及

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或有其他相類之情形

而有必要之事實，應釋明之；其釋明有不足者，法院應駁回

聲請。法院審理定暫時狀態處分之聲請時，就保全之必要

性，應斟酌下列各款情事：一、聲請人將來勝訴可能性。

二、聲請之准駁對於聲請人或相對人是否造成無法彌補之損

害。三、權衡處分與否對兩造現在及繼續損害之可能性及程

度。四、對公眾利益之影響。亦為商業事件審理法第64條第

1項、商業事件審理細則第36條第1項所明定。準此，定暫時

狀態之處分乃法院就有爭執之法律關係，為衡平救濟手段所

為之保全方法，有無處分之必要性，應權衡該處分對雙方可

能造成之影響，債權人因該處分獲得之利益或防免之損害，

是否逾債務人所受之不利益或損害，尤應斟酌公共利益之維

護等因素，綜合判斷之。在涉及公司經營權爭執之事件為避

免公司因經營者不確定，引發公司內外關係之不確定，對於

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必要，尤應令聲請人負深化之說明及舉證

責任。

四、經查：

（一）兩造有無爭執之法律關係：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5



　    聲請人主張系爭二基金會未經董事會決議或經法院為必要

處分，即由系爭二基金會董事長鍾德美派員出席系爭108

年股東會並行使表決權，改選相對人柯麗卿等五人為董

事，然扣除系爭二基金會出席股數及表決權數後，伊應當

選為董事，相對人戴錦銓不應當選為董事，而伊未出席系

爭108年董事會，該董事會推選之相對人柯麗卿即無從當

選為董事長，惟相對人柯麗卿召集系爭111年董事會，該

董事會復作成111年2月25日召開系爭111年股東會決議，

為此其得提起確認聲請人與長榮公司間自於108年3月23日

至111年3月22日間董事委任關係存在、確認相對人戴錦

銓、柯麗卿與長榮公司間於上開期間董事、董事長委任關

係不存在、確認系爭111年董事會、系爭111年股東會決議

無效訴訟等情，業據其提出系爭108年股東會董事選舉開

票結果照片、系爭二基金會法人登記資料、張國明、張聖

皓、張國政於系爭108年股東會前寄與相對人長榮公司之

存證信函及掛號回執、長榮公司內部人股東持股資料、系

爭111年董事會議事錄等文件各一份在卷（見本院卷第35

至100、377至380頁、第409至410頁），然為相對人柯麗

卿等四人所否認，可見聲請人與相對人戴錦銓、柯麗卿及

長榮公司間，就戴錦銓、柯麗卿於108年3月23日至111年3

月22日與長榮公司有無董事、董事長委任關係、相對人柯

麗卿是否合法召集系爭111年董事會，相對人長榮公司董

事會是否合法召集系爭111年股東會等節為爭執，聲請人

主張其得提起上開確認委任關係存否、確認系爭111年董

事會、股東會決議無效等本案訴訟，以確定兩造爭執之法

律關係，尚非無據，堪認聲請人已釋明其與相對人戴錦

銓、柯麗卿及長榮公司間確有得以本案訴訟確定之爭執法

律關係存在。至相對人祥陽基金會及政慧基金會部分，聲

請人既主張其所爭執之法律關係在於其應當選系爭108年

股東會董事，且相對人戴錦銓、柯麗卿不具長榮公司董

事、董事長身分（見本院卷第408頁），即與相對人祥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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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會及政慧基金會之董事身分無涉，況相對人政慧基金

會於系爭108年股東會當選董事後，於108年2月15日至109

年3月24日係指派聲請人擔任代表人（見本院卷第211至21

3頁），且相對人祥陽基金會之代表人王世華亦曾於系爭1

11年董事會發言表示相對人戴錦銓、柯麗卿不具長榮公司

董事、董事長身分，並提案表決該次董事會是否合法召

集，表決結果相對人祥陽基金會及政慧基金會代表人均未

同意係合法召集（見本院卷第381頁），則依聲請人所提

出之證據資料，尚難認其已釋明與相對人祥陽基金會及政

慧基金會間就上開確認訴訟之法律關係有何爭執。

（二）本件無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必要：

　　⒈本件勝訴可能性：

　　⑴查聲請人主張張榮發基金會於系爭108年股東會召集時，

持有相對人長榮公司1億4443萬股，張榮發慈善基金會則

持有相對人長榮公司2503萬2150股，系爭二基金會持股合

計占相對人長榮公司已發行股數33.86％乙節，此有公開

資訊觀測站資料可參（見本院卷第447頁），且為相對人

柯麗卿等五人所不爭，則系爭二基金會董事長鍾○○派員

出席系爭108年股東會及就相關議案之表決權及選舉權行

使行為是否無效，即可能影響系爭108年股東會董事改選

之結果。其次，張○○、張○○（即系爭二基金會董

事）、張○○（即張榮發慈善基金會董事）於系爭108年

股東會前，寄發存證信函與系爭二基金會全體董事及相對

人長榮公司，該等函文主旨略以：為聲明系爭二基金會就

其名下所有之股票，不得行使股東表決權，任何人均不得

以系爭二基金會之名義，出席相對人長榮公司之股東會，

亦不得參與股東會議案之表決，相對人長榮公司亦不應計

入出席股東表決權數及出席股東同意議案之表決權數；說

明欄並記載：系爭二基金會未曾就相對人長榮公司系爭10

8年股東會乙事召集董事會討論是否出席、應指派何人代

表出席、就個別議案之意見等節，有存證信函3份及回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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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卷（見本院卷第41至88頁)，是聲請人主張系爭二基金

會董事長鍾○○派員出席系爭108年股東會及就相關議案

之表決權及選舉權行使，未經系爭二基金會董事會決議或

經法院必要處分，該等表決權及選舉權行使有效性可議，

從而相對人戴錦銓、柯麗卿與長榮公司間之董事、董事長

委任關係不存在等情，並非完全無據。再查，張○○、張

○○、張○○另案向相對人等提起撤銷系爭108年股東會

決議及確認長榮公司自同年3月23日起至111年3月22日止

與柯麗卿等5人董事委任關係不存在等訴訟，張○○、張

○○復另向鍾○○請求宣告董事行為（即鍾○○於系爭10

8年股東會之指派行使表決權等行為）無效訴訟，該等另

案均經最高法院將原判決廢棄，發回臺灣高等法院審理

中，有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328、1637、2598號判

決可查，故於現時，系爭二基金會董事長鍾○○於系爭10

8年股東會之指派行使表決權等行為雖未經法院確定宣告

無效，系爭108年股東會決議亦尚未經法院撤銷，然系爭

二基金會董事長未經董事會決議，逕自派員代表出席系爭

108年股東會之行為，如係違反強制或禁止規定，依民法

第71條規定，自屬無效（參見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

328 號民事判決發回意旨），是聲請人已就其與相對人戴

錦銓、柯麗卿及長榮公司間上開確認委任關係不存在訴訟

部分之勝訴可能性加以釋明。

　　⑵聲請人主張系爭108年股東會董事選舉，應扣除鍾○○未

經系爭二基金會董事會決議擅自指派出席及行使表決權股

數（即相對人長榮公司發行股數為33.86％），扣除後，

出席數仍有過半數出席（即當日股東出席股數94.98％扣

除前開33.86％為61.12％）乙節，雖有前開開票結果報告

照片在卷（見本院卷第35頁），然聲請人另主張「鍾○○

指派系爭二基金會對董事選舉數（8億4,731萬0,750權，

即系爭二基金會持有股數1億6,946萬2,150股乘以應選舉

出之五名董事）分配投與相對人柯麗卿、戴錦銓及張國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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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故扣除分配至該三人之選舉權數282,436,916權，

聲請人得票數應高於相對人戴錦銓，而得當選董事」等

情，並未提出鍾○○彼時如何指派行使系爭二基金會表決

權、選舉權如何分配等節事實之相關證據為釋明，聲請人

雖以張○○、張○○、張○○等人存證信函，謂該系爭二

基金會彼時無可能投票與己為董事（見本院卷第411至412

頁），然前開存證信函既係張○○等人所為，與聲請人無

涉，亦難認系爭二基金會於股東會當天之表決權行使是否

有受存證信函內容所影響，則難以前開存證信函內容逕認

系爭二基金會投票權行使如聲請人主張情形（即投與柯麗

卿、戴錦銓及張國華三人，而完全未投與其他候選人）。

至聲請人以相對人長榮公司107年11月內部人持股公開資

料、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328號判決（見本院卷第4

45至475頁），釋明其主張系爭二基金會之投票權行使行

為，及另案當事人間無爭執系爭二基金會有將選舉數投與

柯麗卿、戴錦銓以外之人乙節云云。然查，僅憑前開股東

持股資料，無法據以確知彼時個別股東表決權行使情形，

而細繹最高法院之上揭另案判決，僅可見法院於另案有就

鍾○○指派行為合法與否乙節為實體認定，但仍未細究或

調查系爭二基金會彼時究竟係如何行使表決權選舉董事、

所選舉之董事候選人為何人等節事實，故無法由前開判決

內容令本院形成聲請人主張「系爭二基金會係分配投與柯

麗卿、戴錦銓及張國華三人」乙節事實大致如此之心證，

故聲請人主張經扣除前開表決權數其應當選董事，容有疑

義，是聲請人就其主張與相對人長榮公司間之上開確認委

任關係存在訴訟部分，尚難認其已就本案勝訴可能性加以

釋明。此外，相對人柯麗卿等四人辯稱聲請人非相對人長

榮公司股東，又非董事，前開確認訴訟均無所本，聲請人

恐係張○○、張○○借名提起本件請求之人，本件應無權

利保護必要乙節，相對人並未就聲請人為張○○、張○○

借名提出本件聲請之人提出足使本院信其主張為真實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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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此部分所辯固非可採，惟聲請人對相對人柯麗卿等四

人所辯其並非相對人長榮公司股東乙節，並未爭執，況聲

請人所主張其應當選系爭108年股東會董事之任期將於111

年3月22日屆滿（見本院卷第189頁），則其有何因系爭11

1年董事會及系爭111年股東會決議效力爭議之法律關係存

否而處於不安之狀態，並得以確認判決除去之利益，則未

見聲請人提出證據予以釋明，是聲請人與相對人柯麗卿等

五人間就上開確認系爭111年董事會及系爭111年股東會決

議無效訴訟部分，亦難認其已就本案勝訴可能性加以釋

明。　

　　⒉本件聲請准駁之損益權衡及對公益之影響：

　　⑴聲請人固主張相對人柯麗卿等五人以相對人長榮公司董事

會名義召集系爭111年股東會，將致伊無法透過前開本案

訴訟，回復本應當選之董事身分，受無法受領報酬、無法

行使董事職權之重大損害，而相對人柯麗卿無召集系爭11

1年董事會之召集權限，相對人柯麗卿等五人以董事會名

義召集系爭111年股東會，亦屬無效，將使相對人長榮公

司支出無謂開會費用，影響股東權益，戕害公司治理，對

相對人長榮公司、關聯企業，乃至社會公益均有重大損害

云云。惟查，系爭二基金會於系爭108年股東會表決權及

選舉權是否確實不得計入乙情，現由法院另案審理中，在

另案判決確定前，即難逕論系爭二基金會之表決權或選舉

權數應予扣除，況聲請人無法釋明系爭二基金會彼時究竟

如何行使選舉權，究應扣除何等候選人之得票數，及扣除

後其得票數高於相對人戴錦銓而應當選為董事等節事實，

即難逕謂相對人戴錦銓已非董事、柯麗卿非董事長，系爭

111年董事會及系爭111年股東會存在明顯具有未合法召集

爭議，而有侵害股東、公司、企業乃至社會公益之重大損

害。如駁回本件聲請，聲請人所受損害，僅係無法於系爭

111年股東會改選董事前，以回復之董事身分領取董事報

酬及行使董事職權，惟該屆董事任期將於111年3月22日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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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已如前述，故聲請人可得行使董事職權期間有限，所

受損害董事報酬數額應為每月12.5萬元，亦有相對人長榮

公司108、109年報在卷可考（見本院卷第442、489至492

頁），審以該等期間有限及報酬數額非鉅等節，難認聲請

人所受損害重大，而無法彌補之情形。

　　⑵反之，如准許本件聲請，因系爭108年股東會所選任董事

任期將於111年3月22日屆滿，如系爭111年股東會未能召

開，依公司法第195條第2項規定，董事任期屆滿而不及改

選時，將延長其執行職務至改選董事就任時為止，反而將

延長相對人戴錦銓、柯麗卿執行董事、董事長職務之期

間，而與聲請人所主張相對人戴錦銓、柯麗卿非董事、董

事長，故其提起本件聲請所欲避免造成股東權益、長榮公

司及公益之損害有所抵觸。抑且，禁止召集系爭111年股

東會，將無法選舉新任董事組成董事會執行公司業務，亦

無法選舉新任監察人監督董事行為，不僅造成經營權之不

安定，亦影響相對人長榮公司未來之營運及獲利，將損及

全體股東權益，經權衡准否聲請對兩造所造成利益及損

害，應認准許聲請所造成之損害，大於否准聲請時聲請人

主張之損害。

　　⒊從而，聲請人並未完全釋明其本案之將來勝訴可能性，駁

回聲請並未對於聲請人造成無法彌補之損害，經權衡本件

聲請准否對兩造造成損害程度，暨對相對人長榮公司及股

東等公益影響，難認本件聲請有保全之必要性。

五、綜上，聲請人與部分相對人雖存在爭執之法律關係，但無聲

請人主張受有重大損害或急迫之危險或有其他相類之情形，

而有定暫時狀態之處分必要，聲請人請求禁止相對人柯麗卿

等五人以相對人長榮公司董事會名義召開系爭111年股東

會，無從准許，應予駁回。

六、據上論結，本件聲請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2 　　月　　21　　日

                        商業第一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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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判長法  官  林欣蓉

　　　　　　　　　　　　          法  官　吳靜怡

　　　　　　　　　　　　          法  官  湯千慧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

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2 　　月　　21　　日

                                  書記官　林佳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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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民事裁定  
111年度商暫字第3號
聲  請  人  黃曉忠                                      


代  理  人  江帝範律師
            王怡惠律師
            張紹斌律師
上一代理人
複 代 理人  許仲勛律師
相  對  人  長榮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兼  上一人
法定代理人  柯麗卿              
相  對  人  張國華                                      


            戴錦銓                                      


上  四  人
共同代理人  林立夫律師
            陳錦旋律師
相  對  人  財團法人祥陽慈善基金會


法定代理人  張國明              
相  對  人  財團法人政慧發展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法定代理人  曾瓊慧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定暫時狀態之處分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聲請駁回。
二、聲請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前開規定依商業事件審理法第19條，於商業訴訟事件中準用之。聲請人原以相對人柯麗卿、長榮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相對人長榮公司）為對象，聲明請求「禁止相對人柯麗卿於民國111年2月25日召集相對人長榮公司111年度第1次股東臨時會（下稱系爭111年股東會）」，惟系爭111年股東會應係由董事會名義召集，目前登記董事除相對人柯麗卿外，尚有相對人張國華、戴錦銓、財團法人祥陽慈善基金會（下稱相對人祥陽基金會）、財團法人政慧發展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下稱相對人政慧基金會，合稱全體董事為相對人柯麗卿等五人），故追加其餘登記董事為相對人，變更聲明為「禁止相對人柯麗卿等五人以相對人長榮公司董事會名義召開系爭111年股東會」，核原聲明與變更後聲明，均本於聲請人所爭執相對人長榮公司於108年2月11日召開之股東臨時會（下稱系爭108年股東會）選舉董事結果，衍生聲請人、相對人戴錦銓之董事身分存否、相對人柯麗卿董事長身分存否，及相對人柯麗卿有無合法召集相對人長榮公司於111年1月24日之111年度第1次董事會（下稱系爭111年董事會），登記董事即相對人柯麗卿等五人組成之董事會得否召集系爭111年股東會等爭執，變更前後之請求基礎事實同一，核與前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聲請意旨略以：第三人財團法人張榮發基金會（下稱張榮發基金會）、財團法人張榮發慈善基金會（下稱張榮發慈善基金會，與張榮發基金會合稱系爭二基金會）於108年2 月間，分別持有相對人長榮公司1億4,443萬股、2,503萬2,150股，占該公司已發行股數33.86％。然系爭二基金會未經董事會決議或經法院為必要處分，即由該二基金會董事長鍾○○逕派員出席相對人長榮公司於108年2月11日召開之系爭108年股東會，並於該股東會行使表決權，改選董監，第三人張○○、張○○（即系爭二基金會董事）、張○○（即張榮發慈善基金會董事）雖於該股東會前、會中當場表示異議，相對人長榮公司竟未予置理，仍計入系爭二基金會之出席股數、表決權數，選舉相對人柯麗卿等五人為董事，任期為108年3月23日至111年3月22日止。然扣除系爭二基金會之出席股數及表決權數後，伊應當選為董事，相對人戴錦銓所得表決權數應不足當選為董事，而不得行使董事職權。另相對人張國華雖於108年3月6日召集董事會（下稱系爭108年董事會），推選相對人柯麗卿為董事長，但相對人戴錦銓應非當選為董事，伊又未參加該次會議，系爭108年董事會即不得決議推選相對人柯麗卿為董事長，相對人柯麗卿亦不得行使董事長職權，詎相對人柯麗卿無權於111年1月24日召集系爭111年董事會，相對人柯麗卿等五人又依該無效董事會決議，以相對人長榮公司董事會名義，欲於111年2月25日召開長榮公司系爭111年股東會決議，前開董事會、股東會決議均屬無召集權人召集會議，應為無效。聲請人前已於111年2月11日，向本院提起確認相對人戴錦銓與長榮公司間於前開董事任期期間董事委任關係不存在、聲請人與長榮公司間於同一期間董事委任關係存在、相對人柯麗卿與長榮公司間於同一期間董事長委任關係不存在、系爭111年董事會關於改選董監及召開系爭111年股東會等議案決議無效等訴訟，然若相對人柯麗卿等五人以相對人長榮公司董事會名義召集111年2月25日系爭111年股東會並作成改選董事決議，將造成聲請人無法由前開本案訴訟回復本應當選之董事身分，致受有無法行使董事職權重大損害、無法受領改選前董事報酬利益，而相對人長榮公司股東出席無效之股東會，亦嚴重影響股東權益，戕害公司治理，更致無效股東會決議衍生諸多法律關係之不確定，對長榮公司、相關企業乃至社會公益造成重大損害。反之，禁止相對人召開系爭111年股東會，方能健全公司治理，並保障相對人長榮公司股東及公眾利益。爰依商業事件審理法第64條第1項為請求，並聲明：禁止相對人柯麗卿等五人以相對人長榮公司董事會名義召開系爭111年股東會。
二、相對人祥陽基金會、政慧基金會均經本院合法通知，未於本院111年2月18日調查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表示意見。另相對人柯麗卿、戴錦銓、張國華、長榮公司（下稱相對人柯麗卿等四人）陳述意見略以：聲請人非相對人長榮公司股東，亦非該公司現任董事，與相對人長榮公司間無利害關係，應無提起確認董事會或股東會決議無效等訴訟之確認利益，相對人長榮公司於系爭108年股東會召集程序與決議方法均依法令辦理，相關法令亦無強制法人股東出席股東會前須先經董事會決議等規定，前開股東會決議應認合法。聲請人實與張○○、張○○（下稱張○○等二人，均為相對人長榮公司股東）關係密切，張○○等二人前以相同事另案向法院聲請多件定暫時狀態處分，請求禁止系爭108年股東會選任之董監執行職務，及禁止系爭二基金會於董事會決議之前不得指派代表人行使相對人長榮公司之股東表決權，均遭駁回聲請確定，聲請人恐係因該等人借名提起本件聲請，亦無聲請之權利保護必要。張○○等二人另案對相對人長榮公司、系爭108年股東會全體當選董監事提起撤銷系爭108年股東會決議、確認董事（長)、監察人與公司間委任關係不存在等訴訟，目前由臺灣高等法院更一審審理中，縱法院將來為相對人不利認定，撤銷系爭108年股東會決議、確認彼時選任董監與公司間委任關係不存在，結果將致該次董監事選舉決議全部撤銷，不可能產生聲請人一人當選而取代相對人戴錦銓擔任董事結論。再者，系爭108年股東會選任董事執行職務迄今，已近3年，聲請人前曾經相對人政慧基金會指派為代表人執行職務將近一年，實際參與公司決策，竟於董事任期將屆之際提出本件聲請，有違誠信及禁反言原則。而法院駁回本件聲請，對聲請人應無重大損害，惟若法院准許本件聲請，將使相對人長榮公司董事會組成陷於不安定，影響公司運作、員工工作權、股東權益，甚影響交易對象之意願與安全等不可回復之重大損害與危險，故本件並無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必要，應予駁回，亦無准予供擔保，以補釋明不足餘地，如法院仍准許聲請，願供反擔保，請准免為本件定暫時狀態之處分。並聲明：（一）聲請駁回。（二）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定暫時狀態之處分。
三、按於爭執之法律關係，為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或有其他相類之情形而有必要時，得聲請為定暫時狀態之處分。前項裁定，以其本案訴訟能確定該爭執之法律關係者為限。民事訴訟法第538 條第1 項、第2 項定有明文。復按，聲請定暫時狀態處分時，聲請人就有爭執之法律關係及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或有其他相類之情形而有必要之事實，應釋明之；其釋明有不足者，法院應駁回聲請。法院審理定暫時狀態處分之聲請時，就保全之必要性，應斟酌下列各款情事：一、聲請人將來勝訴可能性。二、聲請之准駁對於聲請人或相對人是否造成無法彌補之損害。三、權衡處分與否對兩造現在及繼續損害之可能性及程度。四、對公眾利益之影響。亦為商業事件審理法第64條第1項、商業事件審理細則第36條第1項所明定。準此，定暫時狀態之處分乃法院就有爭執之法律關係，為衡平救濟手段所為之保全方法，有無處分之必要性，應權衡該處分對雙方可能造成之影響，債權人因該處分獲得之利益或防免之損害，是否逾債務人所受之不利益或損害，尤應斟酌公共利益之維護等因素，綜合判斷之。在涉及公司經營權爭執之事件為避免公司因經營者不確定，引發公司內外關係之不確定，對於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必要，尤應令聲請人負深化之說明及舉證責任。
四、經查：
（一）兩造有無爭執之法律關係：　
　    聲請人主張系爭二基金會未經董事會決議或經法院為必要處分，即由系爭二基金會董事長鍾德美派員出席系爭108年股東會並行使表決權，改選相對人柯麗卿等五人為董事，然扣除系爭二基金會出席股數及表決權數後，伊應當選為董事，相對人戴錦銓不應當選為董事，而伊未出席系爭108年董事會，該董事會推選之相對人柯麗卿即無從當選為董事長，惟相對人柯麗卿召集系爭111年董事會，該董事會復作成111年2月25日召開系爭111年股東會決議，為此其得提起確認聲請人與長榮公司間自於108年3月23日至111年3月22日間董事委任關係存在、確認相對人戴錦銓、柯麗卿與長榮公司間於上開期間董事、董事長委任關係不存在、確認系爭111年董事會、系爭111年股東會決議無效訴訟等情，業據其提出系爭108年股東會董事選舉開票結果照片、系爭二基金會法人登記資料、張國明、張聖皓、張國政於系爭108年股東會前寄與相對人長榮公司之存證信函及掛號回執、長榮公司內部人股東持股資料、系爭111年董事會議事錄等文件各一份在卷（見本院卷第35至100、377至380頁、第409至410頁），然為相對人柯麗卿等四人所否認，可見聲請人與相對人戴錦銓、柯麗卿及長榮公司間，就戴錦銓、柯麗卿於108年3月23日至111年3月22日與長榮公司有無董事、董事長委任關係、相對人柯麗卿是否合法召集系爭111年董事會，相對人長榮公司董事會是否合法召集系爭111年股東會等節為爭執，聲請人主張其得提起上開確認委任關係存否、確認系爭111年董事會、股東會決議無效等本案訴訟，以確定兩造爭執之法律關係，尚非無據，堪認聲請人已釋明其與相對人戴錦銓、柯麗卿及長榮公司間確有得以本案訴訟確定之爭執法律關係存在。至相對人祥陽基金會及政慧基金會部分，聲請人既主張其所爭執之法律關係在於其應當選系爭108年股東會董事，且相對人戴錦銓、柯麗卿不具長榮公司董事、董事長身分（見本院卷第408頁），即與相對人祥陽基金會及政慧基金會之董事身分無涉，況相對人政慧基金會於系爭108年股東會當選董事後，於108年2月15日至109年3月24日係指派聲請人擔任代表人（見本院卷第211至213頁），且相對人祥陽基金會之代表人王世華亦曾於系爭111年董事會發言表示相對人戴錦銓、柯麗卿不具長榮公司董事、董事長身分，並提案表決該次董事會是否合法召集，表決結果相對人祥陽基金會及政慧基金會代表人均未同意係合法召集（見本院卷第381頁），則依聲請人所提出之證據資料，尚難認其已釋明與相對人祥陽基金會及政慧基金會間就上開確認訴訟之法律關係有何爭執。
（二）本件無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必要：
　　⒈本件勝訴可能性：
　　⑴查聲請人主張張榮發基金會於系爭108年股東會召集時，持有相對人長榮公司1億4443萬股，張榮發慈善基金會則持有相對人長榮公司2503萬2150股，系爭二基金會持股合計占相對人長榮公司已發行股數33.86％乙節，此有公開資訊觀測站資料可參（見本院卷第447頁），且為相對人柯麗卿等五人所不爭，則系爭二基金會董事長鍾○○派員出席系爭108年股東會及就相關議案之表決權及選舉權行使行為是否無效，即可能影響系爭108年股東會董事改選之結果。其次，張○○、張○○（即系爭二基金會董事）、張○○（即張榮發慈善基金會董事）於系爭108年股東會前，寄發存證信函與系爭二基金會全體董事及相對人長榮公司，該等函文主旨略以：為聲明系爭二基金會就其名下所有之股票，不得行使股東表決權，任何人均不得以系爭二基金會之名義，出席相對人長榮公司之股東會，亦不得參與股東會議案之表決，相對人長榮公司亦不應計入出席股東表決權數及出席股東同意議案之表決權數；說明欄並記載：系爭二基金會未曾就相對人長榮公司系爭108年股東會乙事召集董事會討論是否出席、應指派何人代表出席、就個別議案之意見等節，有存證信函3份及回執在卷（見本院卷第41至88頁)，是聲請人主張系爭二基金會董事長鍾○○派員出席系爭108年股東會及就相關議案之表決權及選舉權行使，未經系爭二基金會董事會決議或經法院必要處分，該等表決權及選舉權行使有效性可議，從而相對人戴錦銓、柯麗卿與長榮公司間之董事、董事長委任關係不存在等情，並非完全無據。再查，張○○、張○○、張○○另案向相對人等提起撤銷系爭108年股東會決議及確認長榮公司自同年3月23日起至111年3月22日止與柯麗卿等5人董事委任關係不存在等訴訟，張○○、張○○復另向鍾○○請求宣告董事行為（即鍾○○於系爭108年股東會之指派行使表決權等行為）無效訴訟，該等另案均經最高法院將原判決廢棄，發回臺灣高等法院審理中，有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328、1637、2598號判決可查，故於現時，系爭二基金會董事長鍾○○於系爭108年股東會之指派行使表決權等行為雖未經法院確定宣告無效，系爭108年股東會決議亦尚未經法院撤銷，然系爭二基金會董事長未經董事會決議，逕自派員代表出席系爭108年股東會之行為，如係違反強制或禁止規定，依民法第71條規定，自屬無效（參見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328 號民事判決發回意旨），是聲請人已就其與相對人戴錦銓、柯麗卿及長榮公司間上開確認委任關係不存在訴訟部分之勝訴可能性加以釋明。
　　⑵聲請人主張系爭108年股東會董事選舉，應扣除鍾○○未經系爭二基金會董事會決議擅自指派出席及行使表決權股數（即相對人長榮公司發行股數為33.86％），扣除後，出席數仍有過半數出席（即當日股東出席股數94.98％扣除前開33.86％為61.12％）乙節，雖有前開開票結果報告照片在卷（見本院卷第35頁），然聲請人另主張「鍾○○指派系爭二基金會對董事選舉數（8億4,731萬0,750權，即系爭二基金會持有股數1億6,946萬2,150股乘以應選舉出之五名董事）分配投與相對人柯麗卿、戴錦銓及張國華三人，故扣除分配至該三人之選舉權數282,436,916權，聲請人得票數應高於相對人戴錦銓，而得當選董事」等情，並未提出鍾○○彼時如何指派行使系爭二基金會表決權、選舉權如何分配等節事實之相關證據為釋明，聲請人雖以張○○、張○○、張○○等人存證信函，謂該系爭二基金會彼時無可能投票與己為董事（見本院卷第411至412頁），然前開存證信函既係張○○等人所為，與聲請人無涉，亦難認系爭二基金會於股東會當天之表決權行使是否有受存證信函內容所影響，則難以前開存證信函內容逕認系爭二基金會投票權行使如聲請人主張情形（即投與柯麗卿、戴錦銓及張國華三人，而完全未投與其他候選人）。至聲請人以相對人長榮公司107年11月內部人持股公開資料、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328號判決（見本院卷第445至475頁），釋明其主張系爭二基金會之投票權行使行為，及另案當事人間無爭執系爭二基金會有將選舉數投與柯麗卿、戴錦銓以外之人乙節云云。然查，僅憑前開股東持股資料，無法據以確知彼時個別股東表決權行使情形，而細繹最高法院之上揭另案判決，僅可見法院於另案有就鍾○○指派行為合法與否乙節為實體認定，但仍未細究或調查系爭二基金會彼時究竟係如何行使表決權選舉董事、所選舉之董事候選人為何人等節事實，故無法由前開判決內容令本院形成聲請人主張「系爭二基金會係分配投與柯麗卿、戴錦銓及張國華三人」乙節事實大致如此之心證，故聲請人主張經扣除前開表決權數其應當選董事，容有疑義，是聲請人就其主張與相對人長榮公司間之上開確認委任關係存在訴訟部分，尚難認其已就本案勝訴可能性加以釋明。此外，相對人柯麗卿等四人辯稱聲請人非相對人長榮公司股東，又非董事，前開確認訴訟均無所本，聲請人恐係張○○、張○○借名提起本件請求之人，本件應無權利保護必要乙節，相對人並未就聲請人為張○○、張○○借名提出本件聲請之人提出足使本院信其主張為真實之證據，此部分所辯固非可採，惟聲請人對相對人柯麗卿等四人所辯其並非相對人長榮公司股東乙節，並未爭執，況聲請人所主張其應當選系爭108年股東會董事之任期將於111年3月22日屆滿（見本院卷第189頁），則其有何因系爭111年董事會及系爭111年股東會決議效力爭議之法律關係存否而處於不安之狀態，並得以確認判決除去之利益，則未見聲請人提出證據予以釋明，是聲請人與相對人柯麗卿等五人間就上開確認系爭111年董事會及系爭111年股東會決議無效訴訟部分，亦難認其已就本案勝訴可能性加以釋明。　
　　⒉本件聲請准駁之損益權衡及對公益之影響：
　　⑴聲請人固主張相對人柯麗卿等五人以相對人長榮公司董事會名義召集系爭111年股東會，將致伊無法透過前開本案訴訟，回復本應當選之董事身分，受無法受領報酬、無法行使董事職權之重大損害，而相對人柯麗卿無召集系爭111年董事會之召集權限，相對人柯麗卿等五人以董事會名義召集系爭111年股東會，亦屬無效，將使相對人長榮公司支出無謂開會費用，影響股東權益，戕害公司治理，對相對人長榮公司、關聯企業，乃至社會公益均有重大損害云云。惟查，系爭二基金會於系爭108年股東會表決權及選舉權是否確實不得計入乙情，現由法院另案審理中，在另案判決確定前，即難逕論系爭二基金會之表決權或選舉權數應予扣除，況聲請人無法釋明系爭二基金會彼時究竟如何行使選舉權，究應扣除何等候選人之得票數，及扣除後其得票數高於相對人戴錦銓而應當選為董事等節事實，即難逕謂相對人戴錦銓已非董事、柯麗卿非董事長，系爭111年董事會及系爭111年股東會存在明顯具有未合法召集爭議，而有侵害股東、公司、企業乃至社會公益之重大損害。如駁回本件聲請，聲請人所受損害，僅係無法於系爭111年股東會改選董事前，以回復之董事身分領取董事報酬及行使董事職權，惟該屆董事任期將於111年3月22日屆滿，已如前述，故聲請人可得行使董事職權期間有限，所受損害董事報酬數額應為每月12.5萬元，亦有相對人長榮公司108、109年報在卷可考（見本院卷第442、489至492頁），審以該等期間有限及報酬數額非鉅等節，難認聲請人所受損害重大，而無法彌補之情形。
　　⑵反之，如准許本件聲請，因系爭108年股東會所選任董事任期將於111年3月22日屆滿，如系爭111年股東會未能召開，依公司法第195條第2項規定，董事任期屆滿而不及改選時，將延長其執行職務至改選董事就任時為止，反而將延長相對人戴錦銓、柯麗卿執行董事、董事長職務之期間，而與聲請人所主張相對人戴錦銓、柯麗卿非董事、董事長，故其提起本件聲請所欲避免造成股東權益、長榮公司及公益之損害有所抵觸。抑且，禁止召集系爭111年股東會，將無法選舉新任董事組成董事會執行公司業務，亦無法選舉新任監察人監督董事行為，不僅造成經營權之不安定，亦影響相對人長榮公司未來之營運及獲利，將損及全體股東權益，經權衡准否聲請對兩造所造成利益及損害，應認准許聲請所造成之損害，大於否准聲請時聲請人主張之損害。
　　⒊從而，聲請人並未完全釋明其本案之將來勝訴可能性，駁回聲請並未對於聲請人造成無法彌補之損害，經權衡本件聲請准否對兩造造成損害程度，暨對相對人長榮公司及股東等公益影響，難認本件聲請有保全之必要性。
五、綜上，聲請人與部分相對人雖存在爭執之法律關係，但無聲請人主張受有重大損害或急迫之危險或有其他相類之情形，而有定暫時狀態之處分必要，聲請人請求禁止相對人柯麗卿等五人以相對人長榮公司董事會名義召開系爭111年股東會，無從准許，應予駁回。
六、據上論結，本件聲請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2 　　月　　21　　日
                        商業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林欣蓉
　　　　　　　　　　　　          法  官　吳靜怡
　　　　　　　　　　　　          法  官  湯千慧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2 　　月　　21　　日
                                  書記官　林佳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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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  請  人  黃曉忠                                      

代  理  人  江帝範律師
            王怡惠律師
            張紹斌律師
上一代理人
複 代 理人  許仲勛律師
相  對  人  長榮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兼  上一人
法定代理人  柯麗卿              
相  對  人  張國華                                      

            戴錦銓                                      

上  四  人
共同代理人  林立夫律師
            陳錦旋律師
相  對  人  財團法人祥陽慈善基金會

法定代理人  張國明              
相  對  人  財團法人政慧發展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法定代理人  曾瓊慧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定暫時狀態之處分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聲請駁回。
二、聲請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
    款定有明文。前開規定依商業事件審理法第19條，於商業訴
    訟事件中準用之。聲請人原以相對人柯麗卿、長榮國際股份
    有限公司（下稱相對人長榮公司）為對象，聲明請求「禁止
    相對人柯麗卿於民國111年2月25日召集相對人長榮公司111
    年度第1次股東臨時會（下稱系爭111年股東會）」，惟系爭
    111年股東會應係由董事會名義召集，目前登記董事除相對
    人柯麗卿外，尚有相對人張國華、戴錦銓、財團法人祥陽慈
    善基金會（下稱相對人祥陽基金會）、財團法人政慧發展社
    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下稱相對人政慧基金會，合稱全體
    董事為相對人柯麗卿等五人），故追加其餘登記董事為相對
    人，變更聲明為「禁止相對人柯麗卿等五人以相對人長榮公
    司董事會名義召開系爭111年股東會」，核原聲明與變更後
    聲明，均本於聲請人所爭執相對人長榮公司於108年2月11日
    召開之股東臨時會（下稱系爭108年股東會）選舉董事結果
    ，衍生聲請人、相對人戴錦銓之董事身分存否、相對人柯麗
    卿董事長身分存否，及相對人柯麗卿有無合法召集相對人長
    榮公司於111年1月24日之111年度第1次董事會（下稱系爭11
    1年董事會），登記董事即相對人柯麗卿等五人組成之董事
    會得否召集系爭111年股東會等爭執，變更前後之請求基礎
    事實同一，核與前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聲請意旨略以：第三人財團法人張榮發基金會（下稱張榮發
    基金會）、財團法人張榮發慈善基金會（下稱張榮發慈善基
    金會，與張榮發基金會合稱系爭二基金會）於108年2 月間
    ，分別持有相對人長榮公司1億4,443萬股、2,503萬2,150股
    ，占該公司已發行股數33.86％。然系爭二基金會未經董事會
    決議或經法院為必要處分，即由該二基金會董事長鍾○○逕派
    員出席相對人長榮公司於108年2月11日召開之系爭108年股
    東會，並於該股東會行使表決權，改選董監，第三人張○○、
    張○○（即系爭二基金會董事）、張○○（即張榮發慈善基金會
    董事）雖於該股東會前、會中當場表示異議，相對人長榮公
    司竟未予置理，仍計入系爭二基金會之出席股數、表決權數
    ，選舉相對人柯麗卿等五人為董事，任期為108年3月23日至
    111年3月22日止。然扣除系爭二基金會之出席股數及表決權
    數後，伊應當選為董事，相對人戴錦銓所得表決權數應不足
    當選為董事，而不得行使董事職權。另相對人張國華雖於10
    8年3月6日召集董事會（下稱系爭108年董事會），推選相對
    人柯麗卿為董事長，但相對人戴錦銓應非當選為董事，伊又
    未參加該次會議，系爭108年董事會即不得決議推選相對人
    柯麗卿為董事長，相對人柯麗卿亦不得行使董事長職權，詎
    相對人柯麗卿無權於111年1月24日召集系爭111年董事會，
    相對人柯麗卿等五人又依該無效董事會決議，以相對人長榮
    公司董事會名義，欲於111年2月25日召開長榮公司系爭111
    年股東會決議，前開董事會、股東會決議均屬無召集權人召
    集會議，應為無效。聲請人前已於111年2月11日，向本院提
    起確認相對人戴錦銓與長榮公司間於前開董事任期期間董事
    委任關係不存在、聲請人與長榮公司間於同一期間董事委任
    關係存在、相對人柯麗卿與長榮公司間於同一期間董事長委
    任關係不存在、系爭111年董事會關於改選董監及召開系爭1
    11年股東會等議案決議無效等訴訟，然若相對人柯麗卿等五
    人以相對人長榮公司董事會名義召集111年2月25日系爭111
    年股東會並作成改選董事決議，將造成聲請人無法由前開本
    案訴訟回復本應當選之董事身分，致受有無法行使董事職權
    重大損害、無法受領改選前董事報酬利益，而相對人長榮公
    司股東出席無效之股東會，亦嚴重影響股東權益，戕害公司
    治理，更致無效股東會決議衍生諸多法律關係之不確定，對
    長榮公司、相關企業乃至社會公益造成重大損害。反之，禁
    止相對人召開系爭111年股東會，方能健全公司治理，並保
    障相對人長榮公司股東及公眾利益。爰依商業事件審理法第
    64條第1項為請求，並聲明：禁止相對人柯麗卿等五人以相
    對人長榮公司董事會名義召開系爭111年股東會。
二、相對人祥陽基金會、政慧基金會均經本院合法通知，未於本
    院111年2月18日調查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表示意見。另
    相對人柯麗卿、戴錦銓、張國華、長榮公司（下稱相對人柯
    麗卿等四人）陳述意見略以：聲請人非相對人長榮公司股東
    ，亦非該公司現任董事，與相對人長榮公司間無利害關係，
    應無提起確認董事會或股東會決議無效等訴訟之確認利益，
    相對人長榮公司於系爭108年股東會召集程序與決議方法均
    依法令辦理，相關法令亦無強制法人股東出席股東會前須先
    經董事會決議等規定，前開股東會決議應認合法。聲請人實
    與張○○、張○○（下稱張○○等二人，均為相對人長榮公司股東
    ）關係密切，張○○等二人前以相同事另案向法院聲請多件定
    暫時狀態處分，請求禁止系爭108年股東會選任之董監執行
    職務，及禁止系爭二基金會於董事會決議之前不得指派代表
    人行使相對人長榮公司之股東表決權，均遭駁回聲請確定，
    聲請人恐係因該等人借名提起本件聲請，亦無聲請之權利保
    護必要。張○○等二人另案對相對人長榮公司、系爭108年股
    東會全體當選董監事提起撤銷系爭108年股東會決議、確認
    董事（長)、監察人與公司間委任關係不存在等訴訟，目前
    由臺灣高等法院更一審審理中，縱法院將來為相對人不利認
    定，撤銷系爭108年股東會決議、確認彼時選任董監與公司
    間委任關係不存在，結果將致該次董監事選舉決議全部撤銷
    ，不可能產生聲請人一人當選而取代相對人戴錦銓擔任董事
    結論。再者，系爭108年股東會選任董事執行職務迄今，已
    近3年，聲請人前曾經相對人政慧基金會指派為代表人執行
    職務將近一年，實際參與公司決策，竟於董事任期將屆之際
    提出本件聲請，有違誠信及禁反言原則。而法院駁回本件聲
    請，對聲請人應無重大損害，惟若法院准許本件聲請，將使
    相對人長榮公司董事會組成陷於不安定，影響公司運作、員
    工工作權、股東權益，甚影響交易對象之意願與安全等不可
    回復之重大損害與危險，故本件並無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必要
    ，應予駁回，亦無准予供擔保，以補釋明不足餘地，如法院
    仍准許聲請，願供反擔保，請准免為本件定暫時狀態之處分
    。並聲明：（一）聲請駁回。（二）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
    為定暫時狀態之處分。
三、按於爭執之法律關係，為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
    危險或有其他相類之情形而有必要時，得聲請為定暫時狀態
    之處分。前項裁定，以其本案訴訟能確定該爭執之法律關係
    者為限。民事訴訟法第538 條第1 項、第2 項定有明文。復
    按，聲請定暫時狀態處分時，聲請人就有爭執之法律關係及
    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或有其他相類之情形
    而有必要之事實，應釋明之；其釋明有不足者，法院應駁回
    聲請。法院審理定暫時狀態處分之聲請時，就保全之必要性
    ，應斟酌下列各款情事：一、聲請人將來勝訴可能性。二、
    聲請之准駁對於聲請人或相對人是否造成無法彌補之損害。
    三、權衡處分與否對兩造現在及繼續損害之可能性及程度。
    四、對公眾利益之影響。亦為商業事件審理法第64條第1項
    、商業事件審理細則第36條第1項所明定。準此，定暫時狀
    態之處分乃法院就有爭執之法律關係，為衡平救濟手段所為
    之保全方法，有無處分之必要性，應權衡該處分對雙方可能
    造成之影響，債權人因該處分獲得之利益或防免之損害，是
    否逾債務人所受之不利益或損害，尤應斟酌公共利益之維護
    等因素，綜合判斷之。在涉及公司經營權爭執之事件為避免
    公司因經營者不確定，引發公司內外關係之不確定，對於定
    暫時狀態處分之必要，尤應令聲請人負深化之說明及舉證責
    任。
四、經查：
（一）兩造有無爭執之法律關係：　
　    聲請人主張系爭二基金會未經董事會決議或經法院為必要
      處分，即由系爭二基金會董事長鍾德美派員出席系爭108
      年股東會並行使表決權，改選相對人柯麗卿等五人為董事
      ，然扣除系爭二基金會出席股數及表決權數後，伊應當選
      為董事，相對人戴錦銓不應當選為董事，而伊未出席系爭
      108年董事會，該董事會推選之相對人柯麗卿即無從當選
      為董事長，惟相對人柯麗卿召集系爭111年董事會，該董
      事會復作成111年2月25日召開系爭111年股東會決議，為
      此其得提起確認聲請人與長榮公司間自於108年3月23日至
      111年3月22日間董事委任關係存在、確認相對人戴錦銓、
      柯麗卿與長榮公司間於上開期間董事、董事長委任關係不
      存在、確認系爭111年董事會、系爭111年股東會決議無效
      訴訟等情，業據其提出系爭108年股東會董事選舉開票結
      果照片、系爭二基金會法人登記資料、張國明、張聖皓、
      張國政於系爭108年股東會前寄與相對人長榮公司之存證
      信函及掛號回執、長榮公司內部人股東持股資料、系爭11
      1年董事會議事錄等文件各一份在卷（見本院卷第35至100
      、377至380頁、第409至410頁），然為相對人柯麗卿等四
      人所否認，可見聲請人與相對人戴錦銓、柯麗卿及長榮公
      司間，就戴錦銓、柯麗卿於108年3月23日至111年3月22日
      與長榮公司有無董事、董事長委任關係、相對人柯麗卿是
      否合法召集系爭111年董事會，相對人長榮公司董事會是
      否合法召集系爭111年股東會等節為爭執，聲請人主張其
      得提起上開確認委任關係存否、確認系爭111年董事會、
      股東會決議無效等本案訴訟，以確定兩造爭執之法律關係
      ，尚非無據，堪認聲請人已釋明其與相對人戴錦銓、柯麗
      卿及長榮公司間確有得以本案訴訟確定之爭執法律關係存
      在。至相對人祥陽基金會及政慧基金會部分，聲請人既主
      張其所爭執之法律關係在於其應當選系爭108年股東會董
      事，且相對人戴錦銓、柯麗卿不具長榮公司董事、董事長
      身分（見本院卷第408頁），即與相對人祥陽基金會及政
      慧基金會之董事身分無涉，況相對人政慧基金會於系爭10
      8年股東會當選董事後，於108年2月15日至109年3月24日
      係指派聲請人擔任代表人（見本院卷第211至213頁），且
      相對人祥陽基金會之代表人王世華亦曾於系爭111年董事
      會發言表示相對人戴錦銓、柯麗卿不具長榮公司董事、董
      事長身分，並提案表決該次董事會是否合法召集，表決結
      果相對人祥陽基金會及政慧基金會代表人均未同意係合法
      召集（見本院卷第381頁），則依聲請人所提出之證據資
      料，尚難認其已釋明與相對人祥陽基金會及政慧基金會間
      就上開確認訴訟之法律關係有何爭執。
（二）本件無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必要：
　　⒈本件勝訴可能性：
　　⑴查聲請人主張張榮發基金會於系爭108年股東會召集時，持
      有相對人長榮公司1億4443萬股，張榮發慈善基金會則持
      有相對人長榮公司2503萬2150股，系爭二基金會持股合計
      占相對人長榮公司已發行股數33.86％乙節，此有公開資訊
      觀測站資料可參（見本院卷第447頁），且為相對人柯麗
      卿等五人所不爭，則系爭二基金會董事長鍾○○派員出席系
      爭108年股東會及就相關議案之表決權及選舉權行使行為
      是否無效，即可能影響系爭108年股東會董事改選之結果
      。其次，張○○、張○○（即系爭二基金會董事）、張○○（即
      張榮發慈善基金會董事）於系爭108年股東會前，寄發存
      證信函與系爭二基金會全體董事及相對人長榮公司，該等
      函文主旨略以：為聲明系爭二基金會就其名下所有之股票
      ，不得行使股東表決權，任何人均不得以系爭二基金會之
      名義，出席相對人長榮公司之股東會，亦不得參與股東會
      議案之表決，相對人長榮公司亦不應計入出席股東表決權
      數及出席股東同意議案之表決權數；說明欄並記載：系爭
      二基金會未曾就相對人長榮公司系爭108年股東會乙事召
      集董事會討論是否出席、應指派何人代表出席、就個別議
      案之意見等節，有存證信函3份及回執在卷（見本院卷第4
      1至88頁)，是聲請人主張系爭二基金會董事長鍾○○派員出
      席系爭108年股東會及就相關議案之表決權及選舉權行使
      ，未經系爭二基金會董事會決議或經法院必要處分，該等
      表決權及選舉權行使有效性可議，從而相對人戴錦銓、柯
      麗卿與長榮公司間之董事、董事長委任關係不存在等情，
      並非完全無據。再查，張○○、張○○、張○○另案向相對人等
      提起撤銷系爭108年股東會決議及確認長榮公司自同年3月
      23日起至111年3月22日止與柯麗卿等5人董事委任關係不
      存在等訴訟，張○○、張○○復另向鍾○○請求宣告董事行為（
      即鍾○○於系爭108年股東會之指派行使表決權等行為）無
      效訴訟，該等另案均經最高法院將原判決廢棄，發回臺灣
      高等法院審理中，有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328、163
      7、2598號判決可查，故於現時，系爭二基金會董事長鍾○
      ○於系爭108年股東會之指派行使表決權等行為雖未經法院
      確定宣告無效，系爭108年股東會決議亦尚未經法院撤銷
      ，然系爭二基金會董事長未經董事會決議，逕自派員代表
      出席系爭108年股東會之行為，如係違反強制或禁止規定
      ，依民法第71條規定，自屬無效（參見最高法院110年度
      台上字第1328 號民事判決發回意旨），是聲請人已就其
      與相對人戴錦銓、柯麗卿及長榮公司間上開確認委任關係
      不存在訴訟部分之勝訴可能性加以釋明。
　　⑵聲請人主張系爭108年股東會董事選舉，應扣除鍾○○未經系
      爭二基金會董事會決議擅自指派出席及行使表決權股數（
      即相對人長榮公司發行股數為33.86％），扣除後，出席數
      仍有過半數出席（即當日股東出席股數94.98％扣除前開33
      .86％為61.12％）乙節，雖有前開開票結果報告照片在卷（
      見本院卷第35頁），然聲請人另主張「鍾○○指派系爭二基
      金會對董事選舉數（8億4,731萬0,750權，即系爭二基金
      會持有股數1億6,946萬2,150股乘以應選舉出之五名董事
      ）分配投與相對人柯麗卿、戴錦銓及張國華三人，故扣除
      分配至該三人之選舉權數282,436,916權，聲請人得票數
      應高於相對人戴錦銓，而得當選董事」等情，並未提出鍾
      ○○彼時如何指派行使系爭二基金會表決權、選舉權如何分
      配等節事實之相關證據為釋明，聲請人雖以張○○、張○○、
      張○○等人存證信函，謂該系爭二基金會彼時無可能投票與
      己為董事（見本院卷第411至412頁），然前開存證信函既
      係張○○等人所為，與聲請人無涉，亦難認系爭二基金會於
      股東會當天之表決權行使是否有受存證信函內容所影響，
      則難以前開存證信函內容逕認系爭二基金會投票權行使如
      聲請人主張情形（即投與柯麗卿、戴錦銓及張國華三人，
      而完全未投與其他候選人）。至聲請人以相對人長榮公司
      107年11月內部人持股公開資料、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
      第1328號判決（見本院卷第445至475頁），釋明其主張系
      爭二基金會之投票權行使行為，及另案當事人間無爭執系
      爭二基金會有將選舉數投與柯麗卿、戴錦銓以外之人乙節
      云云。然查，僅憑前開股東持股資料，無法據以確知彼時
      個別股東表決權行使情形，而細繹最高法院之上揭另案判
      決，僅可見法院於另案有就鍾○○指派行為合法與否乙節為
      實體認定，但仍未細究或調查系爭二基金會彼時究竟係如
      何行使表決權選舉董事、所選舉之董事候選人為何人等節
      事實，故無法由前開判決內容令本院形成聲請人主張「系
      爭二基金會係分配投與柯麗卿、戴錦銓及張國華三人」乙
      節事實大致如此之心證，故聲請人主張經扣除前開表決權
      數其應當選董事，容有疑義，是聲請人就其主張與相對人
      長榮公司間之上開確認委任關係存在訴訟部分，尚難認其
      已就本案勝訴可能性加以釋明。此外，相對人柯麗卿等四
      人辯稱聲請人非相對人長榮公司股東，又非董事，前開確
      認訴訟均無所本，聲請人恐係張○○、張○○借名提起本件請
      求之人，本件應無權利保護必要乙節，相對人並未就聲請
      人為張○○、張○○借名提出本件聲請之人提出足使本院信其
      主張為真實之證據，此部分所辯固非可採，惟聲請人對相
      對人柯麗卿等四人所辯其並非相對人長榮公司股東乙節，
      並未爭執，況聲請人所主張其應當選系爭108年股東會董
      事之任期將於111年3月22日屆滿（見本院卷第189頁），
      則其有何因系爭111年董事會及系爭111年股東會決議效力
      爭議之法律關係存否而處於不安之狀態，並得以確認判決
      除去之利益，則未見聲請人提出證據予以釋明，是聲請人
      與相對人柯麗卿等五人間就上開確認系爭111年董事會及
      系爭111年股東會決議無效訴訟部分，亦難認其已就本案
      勝訴可能性加以釋明。　
　　⒉本件聲請准駁之損益權衡及對公益之影響：
　　⑴聲請人固主張相對人柯麗卿等五人以相對人長榮公司董事
      會名義召集系爭111年股東會，將致伊無法透過前開本案
      訴訟，回復本應當選之董事身分，受無法受領報酬、無法
      行使董事職權之重大損害，而相對人柯麗卿無召集系爭11
      1年董事會之召集權限，相對人柯麗卿等五人以董事會名
      義召集系爭111年股東會，亦屬無效，將使相對人長榮公
      司支出無謂開會費用，影響股東權益，戕害公司治理，對
      相對人長榮公司、關聯企業，乃至社會公益均有重大損害
      云云。惟查，系爭二基金會於系爭108年股東會表決權及
      選舉權是否確實不得計入乙情，現由法院另案審理中，在
      另案判決確定前，即難逕論系爭二基金會之表決權或選舉
      權數應予扣除，況聲請人無法釋明系爭二基金會彼時究竟
      如何行使選舉權，究應扣除何等候選人之得票數，及扣除
      後其得票數高於相對人戴錦銓而應當選為董事等節事實，
      即難逕謂相對人戴錦銓已非董事、柯麗卿非董事長，系爭
      111年董事會及系爭111年股東會存在明顯具有未合法召集
      爭議，而有侵害股東、公司、企業乃至社會公益之重大損
      害。如駁回本件聲請，聲請人所受損害，僅係無法於系爭
      111年股東會改選董事前，以回復之董事身分領取董事報
      酬及行使董事職權，惟該屆董事任期將於111年3月22日屆
      滿，已如前述，故聲請人可得行使董事職權期間有限，所
      受損害董事報酬數額應為每月12.5萬元，亦有相對人長榮
      公司108、109年報在卷可考（見本院卷第442、489至492
      頁），審以該等期間有限及報酬數額非鉅等節，難認聲請
      人所受損害重大，而無法彌補之情形。
　　⑵反之，如准許本件聲請，因系爭108年股東會所選任董事任
      期將於111年3月22日屆滿，如系爭111年股東會未能召開
      ，依公司法第195條第2項規定，董事任期屆滿而不及改選
      時，將延長其執行職務至改選董事就任時為止，反而將延
      長相對人戴錦銓、柯麗卿執行董事、董事長職務之期間，
      而與聲請人所主張相對人戴錦銓、柯麗卿非董事、董事長
      ，故其提起本件聲請所欲避免造成股東權益、長榮公司及
      公益之損害有所抵觸。抑且，禁止召集系爭111年股東會
      ，將無法選舉新任董事組成董事會執行公司業務，亦無法
      選舉新任監察人監督董事行為，不僅造成經營權之不安定
      ，亦影響相對人長榮公司未來之營運及獲利，將損及全體
      股東權益，經權衡准否聲請對兩造所造成利益及損害，應
      認准許聲請所造成之損害，大於否准聲請時聲請人主張之
      損害。
　　⒊從而，聲請人並未完全釋明其本案之將來勝訴可能性，駁
      回聲請並未對於聲請人造成無法彌補之損害，經權衡本件
      聲請准否對兩造造成損害程度，暨對相對人長榮公司及股
      東等公益影響，難認本件聲請有保全之必要性。
五、綜上，聲請人與部分相對人雖存在爭執之法律關係，但無聲
    請人主張受有重大損害或急迫之危險或有其他相類之情形，
    而有定暫時狀態之處分必要，聲請人請求禁止相對人柯麗卿
    等五人以相對人長榮公司董事會名義召開系爭111年股東會
    ，無從准許，應予駁回。
六、據上論結，本件聲請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2 　　月　　21　　日
                        商業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林欣蓉
　　　　　　　　　　　　          法  官　吳靜怡
　　　　　　　　　　　　          法  官  湯千慧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
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2 　　月　　21　　日
                                  書記官　林佳蘋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民事裁定  
111年度商暫字第3號
聲  請  人  黃曉忠                                      

代  理  人  江帝範律師
            王怡惠律師
            張紹斌律師
上一代理人
複 代 理人  許仲勛律師
相  對  人  長榮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兼  上一人
法定代理人  柯麗卿              
相  對  人  張國華                                      

            戴錦銓                                      

上  四  人
共同代理人  林立夫律師
            陳錦旋律師
相  對  人  財團法人祥陽慈善基金會

法定代理人  張國明              
相  對  人  財團法人政慧發展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法定代理人  曾瓊慧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定暫時狀態之處分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聲請駁回。
二、聲請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前開規定依商業事件審理法第19條，於商業訴訟事件中準用之。聲請人原以相對人柯麗卿、長榮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相對人長榮公司）為對象，聲明請求「禁止相對人柯麗卿於民國111年2月25日召集相對人長榮公司111年度第1次股東臨時會（下稱系爭111年股東會）」，惟系爭111年股東會應係由董事會名義召集，目前登記董事除相對人柯麗卿外，尚有相對人張國華、戴錦銓、財團法人祥陽慈善基金會（下稱相對人祥陽基金會）、財團法人政慧發展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下稱相對人政慧基金會，合稱全體董事為相對人柯麗卿等五人），故追加其餘登記董事為相對人，變更聲明為「禁止相對人柯麗卿等五人以相對人長榮公司董事會名義召開系爭111年股東會」，核原聲明與變更後聲明，均本於聲請人所爭執相對人長榮公司於108年2月11日召開之股東臨時會（下稱系爭108年股東會）選舉董事結果，衍生聲請人、相對人戴錦銓之董事身分存否、相對人柯麗卿董事長身分存否，及相對人柯麗卿有無合法召集相對人長榮公司於111年1月24日之111年度第1次董事會（下稱系爭111年董事會），登記董事即相對人柯麗卿等五人組成之董事會得否召集系爭111年股東會等爭執，變更前後之請求基礎事實同一，核與前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聲請意旨略以：第三人財團法人張榮發基金會（下稱張榮發基金會）、財團法人張榮發慈善基金會（下稱張榮發慈善基金會，與張榮發基金會合稱系爭二基金會）於108年2 月間，分別持有相對人長榮公司1億4,443萬股、2,503萬2,150股，占該公司已發行股數33.86％。然系爭二基金會未經董事會決議或經法院為必要處分，即由該二基金會董事長鍾○○逕派員出席相對人長榮公司於108年2月11日召開之系爭108年股東會，並於該股東會行使表決權，改選董監，第三人張○○、張○○（即系爭二基金會董事）、張○○（即張榮發慈善基金會董事）雖於該股東會前、會中當場表示異議，相對人長榮公司竟未予置理，仍計入系爭二基金會之出席股數、表決權數，選舉相對人柯麗卿等五人為董事，任期為108年3月23日至111年3月22日止。然扣除系爭二基金會之出席股數及表決權數後，伊應當選為董事，相對人戴錦銓所得表決權數應不足當選為董事，而不得行使董事職權。另相對人張國華雖於108年3月6日召集董事會（下稱系爭108年董事會），推選相對人柯麗卿為董事長，但相對人戴錦銓應非當選為董事，伊又未參加該次會議，系爭108年董事會即不得決議推選相對人柯麗卿為董事長，相對人柯麗卿亦不得行使董事長職權，詎相對人柯麗卿無權於111年1月24日召集系爭111年董事會，相對人柯麗卿等五人又依該無效董事會決議，以相對人長榮公司董事會名義，欲於111年2月25日召開長榮公司系爭111年股東會決議，前開董事會、股東會決議均屬無召集權人召集會議，應為無效。聲請人前已於111年2月11日，向本院提起確認相對人戴錦銓與長榮公司間於前開董事任期期間董事委任關係不存在、聲請人與長榮公司間於同一期間董事委任關係存在、相對人柯麗卿與長榮公司間於同一期間董事長委任關係不存在、系爭111年董事會關於改選董監及召開系爭111年股東會等議案決議無效等訴訟，然若相對人柯麗卿等五人以相對人長榮公司董事會名義召集111年2月25日系爭111年股東會並作成改選董事決議，將造成聲請人無法由前開本案訴訟回復本應當選之董事身分，致受有無法行使董事職權重大損害、無法受領改選前董事報酬利益，而相對人長榮公司股東出席無效之股東會，亦嚴重影響股東權益，戕害公司治理，更致無效股東會決議衍生諸多法律關係之不確定，對長榮公司、相關企業乃至社會公益造成重大損害。反之，禁止相對人召開系爭111年股東會，方能健全公司治理，並保障相對人長榮公司股東及公眾利益。爰依商業事件審理法第64條第1項為請求，並聲明：禁止相對人柯麗卿等五人以相對人長榮公司董事會名義召開系爭111年股東會。
二、相對人祥陽基金會、政慧基金會均經本院合法通知，未於本院111年2月18日調查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表示意見。另相對人柯麗卿、戴錦銓、張國華、長榮公司（下稱相對人柯麗卿等四人）陳述意見略以：聲請人非相對人長榮公司股東，亦非該公司現任董事，與相對人長榮公司間無利害關係，應無提起確認董事會或股東會決議無效等訴訟之確認利益，相對人長榮公司於系爭108年股東會召集程序與決議方法均依法令辦理，相關法令亦無強制法人股東出席股東會前須先經董事會決議等規定，前開股東會決議應認合法。聲請人實與張○○、張○○（下稱張○○等二人，均為相對人長榮公司股東）關係密切，張○○等二人前以相同事另案向法院聲請多件定暫時狀態處分，請求禁止系爭108年股東會選任之董監執行職務，及禁止系爭二基金會於董事會決議之前不得指派代表人行使相對人長榮公司之股東表決權，均遭駁回聲請確定，聲請人恐係因該等人借名提起本件聲請，亦無聲請之權利保護必要。張○○等二人另案對相對人長榮公司、系爭108年股東會全體當選董監事提起撤銷系爭108年股東會決議、確認董事（長)、監察人與公司間委任關係不存在等訴訟，目前由臺灣高等法院更一審審理中，縱法院將來為相對人不利認定，撤銷系爭108年股東會決議、確認彼時選任董監與公司間委任關係不存在，結果將致該次董監事選舉決議全部撤銷，不可能產生聲請人一人當選而取代相對人戴錦銓擔任董事結論。再者，系爭108年股東會選任董事執行職務迄今，已近3年，聲請人前曾經相對人政慧基金會指派為代表人執行職務將近一年，實際參與公司決策，竟於董事任期將屆之際提出本件聲請，有違誠信及禁反言原則。而法院駁回本件聲請，對聲請人應無重大損害，惟若法院准許本件聲請，將使相對人長榮公司董事會組成陷於不安定，影響公司運作、員工工作權、股東權益，甚影響交易對象之意願與安全等不可回復之重大損害與危險，故本件並無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必要，應予駁回，亦無准予供擔保，以補釋明不足餘地，如法院仍准許聲請，願供反擔保，請准免為本件定暫時狀態之處分。並聲明：（一）聲請駁回。（二）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定暫時狀態之處分。
三、按於爭執之法律關係，為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或有其他相類之情形而有必要時，得聲請為定暫時狀態之處分。前項裁定，以其本案訴訟能確定該爭執之法律關係者為限。民事訴訟法第538 條第1 項、第2 項定有明文。復按，聲請定暫時狀態處分時，聲請人就有爭執之法律關係及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或有其他相類之情形而有必要之事實，應釋明之；其釋明有不足者，法院應駁回聲請。法院審理定暫時狀態處分之聲請時，就保全之必要性，應斟酌下列各款情事：一、聲請人將來勝訴可能性。二、聲請之准駁對於聲請人或相對人是否造成無法彌補之損害。三、權衡處分與否對兩造現在及繼續損害之可能性及程度。四、對公眾利益之影響。亦為商業事件審理法第64條第1項、商業事件審理細則第36條第1項所明定。準此，定暫時狀態之處分乃法院就有爭執之法律關係，為衡平救濟手段所為之保全方法，有無處分之必要性，應權衡該處分對雙方可能造成之影響，債權人因該處分獲得之利益或防免之損害，是否逾債務人所受之不利益或損害，尤應斟酌公共利益之維護等因素，綜合判斷之。在涉及公司經營權爭執之事件為避免公司因經營者不確定，引發公司內外關係之不確定，對於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必要，尤應令聲請人負深化之說明及舉證責任。
四、經查：
（一）兩造有無爭執之法律關係：　
　    聲請人主張系爭二基金會未經董事會決議或經法院為必要處分，即由系爭二基金會董事長鍾德美派員出席系爭108年股東會並行使表決權，改選相對人柯麗卿等五人為董事，然扣除系爭二基金會出席股數及表決權數後，伊應當選為董事，相對人戴錦銓不應當選為董事，而伊未出席系爭108年董事會，該董事會推選之相對人柯麗卿即無從當選為董事長，惟相對人柯麗卿召集系爭111年董事會，該董事會復作成111年2月25日召開系爭111年股東會決議，為此其得提起確認聲請人與長榮公司間自於108年3月23日至111年3月22日間董事委任關係存在、確認相對人戴錦銓、柯麗卿與長榮公司間於上開期間董事、董事長委任關係不存在、確認系爭111年董事會、系爭111年股東會決議無效訴訟等情，業據其提出系爭108年股東會董事選舉開票結果照片、系爭二基金會法人登記資料、張國明、張聖皓、張國政於系爭108年股東會前寄與相對人長榮公司之存證信函及掛號回執、長榮公司內部人股東持股資料、系爭111年董事會議事錄等文件各一份在卷（見本院卷第35至100、377至380頁、第409至410頁），然為相對人柯麗卿等四人所否認，可見聲請人與相對人戴錦銓、柯麗卿及長榮公司間，就戴錦銓、柯麗卿於108年3月23日至111年3月22日與長榮公司有無董事、董事長委任關係、相對人柯麗卿是否合法召集系爭111年董事會，相對人長榮公司董事會是否合法召集系爭111年股東會等節為爭執，聲請人主張其得提起上開確認委任關係存否、確認系爭111年董事會、股東會決議無效等本案訴訟，以確定兩造爭執之法律關係，尚非無據，堪認聲請人已釋明其與相對人戴錦銓、柯麗卿及長榮公司間確有得以本案訴訟確定之爭執法律關係存在。至相對人祥陽基金會及政慧基金會部分，聲請人既主張其所爭執之法律關係在於其應當選系爭108年股東會董事，且相對人戴錦銓、柯麗卿不具長榮公司董事、董事長身分（見本院卷第408頁），即與相對人祥陽基金會及政慧基金會之董事身分無涉，況相對人政慧基金會於系爭108年股東會當選董事後，於108年2月15日至109年3月24日係指派聲請人擔任代表人（見本院卷第211至213頁），且相對人祥陽基金會之代表人王世華亦曾於系爭111年董事會發言表示相對人戴錦銓、柯麗卿不具長榮公司董事、董事長身分，並提案表決該次董事會是否合法召集，表決結果相對人祥陽基金會及政慧基金會代表人均未同意係合法召集（見本院卷第381頁），則依聲請人所提出之證據資料，尚難認其已釋明與相對人祥陽基金會及政慧基金會間就上開確認訴訟之法律關係有何爭執。
（二）本件無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必要：
　　⒈本件勝訴可能性：
　　⑴查聲請人主張張榮發基金會於系爭108年股東會召集時，持有相對人長榮公司1億4443萬股，張榮發慈善基金會則持有相對人長榮公司2503萬2150股，系爭二基金會持股合計占相對人長榮公司已發行股數33.86％乙節，此有公開資訊觀測站資料可參（見本院卷第447頁），且為相對人柯麗卿等五人所不爭，則系爭二基金會董事長鍾○○派員出席系爭108年股東會及就相關議案之表決權及選舉權行使行為是否無效，即可能影響系爭108年股東會董事改選之結果。其次，張○○、張○○（即系爭二基金會董事）、張○○（即張榮發慈善基金會董事）於系爭108年股東會前，寄發存證信函與系爭二基金會全體董事及相對人長榮公司，該等函文主旨略以：為聲明系爭二基金會就其名下所有之股票，不得行使股東表決權，任何人均不得以系爭二基金會之名義，出席相對人長榮公司之股東會，亦不得參與股東會議案之表決，相對人長榮公司亦不應計入出席股東表決權數及出席股東同意議案之表決權數；說明欄並記載：系爭二基金會未曾就相對人長榮公司系爭108年股東會乙事召集董事會討論是否出席、應指派何人代表出席、就個別議案之意見等節，有存證信函3份及回執在卷（見本院卷第41至88頁)，是聲請人主張系爭二基金會董事長鍾○○派員出席系爭108年股東會及就相關議案之表決權及選舉權行使，未經系爭二基金會董事會決議或經法院必要處分，該等表決權及選舉權行使有效性可議，從而相對人戴錦銓、柯麗卿與長榮公司間之董事、董事長委任關係不存在等情，並非完全無據。再查，張○○、張○○、張○○另案向相對人等提起撤銷系爭108年股東會決議及確認長榮公司自同年3月23日起至111年3月22日止與柯麗卿等5人董事委任關係不存在等訴訟，張○○、張○○復另向鍾○○請求宣告董事行為（即鍾○○於系爭108年股東會之指派行使表決權等行為）無效訴訟，該等另案均經最高法院將原判決廢棄，發回臺灣高等法院審理中，有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328、1637、2598號判決可查，故於現時，系爭二基金會董事長鍾○○於系爭108年股東會之指派行使表決權等行為雖未經法院確定宣告無效，系爭108年股東會決議亦尚未經法院撤銷，然系爭二基金會董事長未經董事會決議，逕自派員代表出席系爭108年股東會之行為，如係違反強制或禁止規定，依民法第71條規定，自屬無效（參見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328 號民事判決發回意旨），是聲請人已就其與相對人戴錦銓、柯麗卿及長榮公司間上開確認委任關係不存在訴訟部分之勝訴可能性加以釋明。
　　⑵聲請人主張系爭108年股東會董事選舉，應扣除鍾○○未經系爭二基金會董事會決議擅自指派出席及行使表決權股數（即相對人長榮公司發行股數為33.86％），扣除後，出席數仍有過半數出席（即當日股東出席股數94.98％扣除前開33.86％為61.12％）乙節，雖有前開開票結果報告照片在卷（見本院卷第35頁），然聲請人另主張「鍾○○指派系爭二基金會對董事選舉數（8億4,731萬0,750權，即系爭二基金會持有股數1億6,946萬2,150股乘以應選舉出之五名董事）分配投與相對人柯麗卿、戴錦銓及張國華三人，故扣除分配至該三人之選舉權數282,436,916權，聲請人得票數應高於相對人戴錦銓，而得當選董事」等情，並未提出鍾○○彼時如何指派行使系爭二基金會表決權、選舉權如何分配等節事實之相關證據為釋明，聲請人雖以張○○、張○○、張○○等人存證信函，謂該系爭二基金會彼時無可能投票與己為董事（見本院卷第411至412頁），然前開存證信函既係張○○等人所為，與聲請人無涉，亦難認系爭二基金會於股東會當天之表決權行使是否有受存證信函內容所影響，則難以前開存證信函內容逕認系爭二基金會投票權行使如聲請人主張情形（即投與柯麗卿、戴錦銓及張國華三人，而完全未投與其他候選人）。至聲請人以相對人長榮公司107年11月內部人持股公開資料、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328號判決（見本院卷第445至475頁），釋明其主張系爭二基金會之投票權行使行為，及另案當事人間無爭執系爭二基金會有將選舉數投與柯麗卿、戴錦銓以外之人乙節云云。然查，僅憑前開股東持股資料，無法據以確知彼時個別股東表決權行使情形，而細繹最高法院之上揭另案判決，僅可見法院於另案有就鍾○○指派行為合法與否乙節為實體認定，但仍未細究或調查系爭二基金會彼時究竟係如何行使表決權選舉董事、所選舉之董事候選人為何人等節事實，故無法由前開判決內容令本院形成聲請人主張「系爭二基金會係分配投與柯麗卿、戴錦銓及張國華三人」乙節事實大致如此之心證，故聲請人主張經扣除前開表決權數其應當選董事，容有疑義，是聲請人就其主張與相對人長榮公司間之上開確認委任關係存在訴訟部分，尚難認其已就本案勝訴可能性加以釋明。此外，相對人柯麗卿等四人辯稱聲請人非相對人長榮公司股東，又非董事，前開確認訴訟均無所本，聲請人恐係張○○、張○○借名提起本件請求之人，本件應無權利保護必要乙節，相對人並未就聲請人為張○○、張○○借名提出本件聲請之人提出足使本院信其主張為真實之證據，此部分所辯固非可採，惟聲請人對相對人柯麗卿等四人所辯其並非相對人長榮公司股東乙節，並未爭執，況聲請人所主張其應當選系爭108年股東會董事之任期將於111年3月22日屆滿（見本院卷第189頁），則其有何因系爭111年董事會及系爭111年股東會決議效力爭議之法律關係存否而處於不安之狀態，並得以確認判決除去之利益，則未見聲請人提出證據予以釋明，是聲請人與相對人柯麗卿等五人間就上開確認系爭111年董事會及系爭111年股東會決議無效訴訟部分，亦難認其已就本案勝訴可能性加以釋明。　
　　⒉本件聲請准駁之損益權衡及對公益之影響：
　　⑴聲請人固主張相對人柯麗卿等五人以相對人長榮公司董事會名義召集系爭111年股東會，將致伊無法透過前開本案訴訟，回復本應當選之董事身分，受無法受領報酬、無法行使董事職權之重大損害，而相對人柯麗卿無召集系爭111年董事會之召集權限，相對人柯麗卿等五人以董事會名義召集系爭111年股東會，亦屬無效，將使相對人長榮公司支出無謂開會費用，影響股東權益，戕害公司治理，對相對人長榮公司、關聯企業，乃至社會公益均有重大損害云云。惟查，系爭二基金會於系爭108年股東會表決權及選舉權是否確實不得計入乙情，現由法院另案審理中，在另案判決確定前，即難逕論系爭二基金會之表決權或選舉權數應予扣除，況聲請人無法釋明系爭二基金會彼時究竟如何行使選舉權，究應扣除何等候選人之得票數，及扣除後其得票數高於相對人戴錦銓而應當選為董事等節事實，即難逕謂相對人戴錦銓已非董事、柯麗卿非董事長，系爭111年董事會及系爭111年股東會存在明顯具有未合法召集爭議，而有侵害股東、公司、企業乃至社會公益之重大損害。如駁回本件聲請，聲請人所受損害，僅係無法於系爭111年股東會改選董事前，以回復之董事身分領取董事報酬及行使董事職權，惟該屆董事任期將於111年3月22日屆滿，已如前述，故聲請人可得行使董事職權期間有限，所受損害董事報酬數額應為每月12.5萬元，亦有相對人長榮公司108、109年報在卷可考（見本院卷第442、489至492頁），審以該等期間有限及報酬數額非鉅等節，難認聲請人所受損害重大，而無法彌補之情形。
　　⑵反之，如准許本件聲請，因系爭108年股東會所選任董事任期將於111年3月22日屆滿，如系爭111年股東會未能召開，依公司法第195條第2項規定，董事任期屆滿而不及改選時，將延長其執行職務至改選董事就任時為止，反而將延長相對人戴錦銓、柯麗卿執行董事、董事長職務之期間，而與聲請人所主張相對人戴錦銓、柯麗卿非董事、董事長，故其提起本件聲請所欲避免造成股東權益、長榮公司及公益之損害有所抵觸。抑且，禁止召集系爭111年股東會，將無法選舉新任董事組成董事會執行公司業務，亦無法選舉新任監察人監督董事行為，不僅造成經營權之不安定，亦影響相對人長榮公司未來之營運及獲利，將損及全體股東權益，經權衡准否聲請對兩造所造成利益及損害，應認准許聲請所造成之損害，大於否准聲請時聲請人主張之損害。
　　⒊從而，聲請人並未完全釋明其本案之將來勝訴可能性，駁回聲請並未對於聲請人造成無法彌補之損害，經權衡本件聲請准否對兩造造成損害程度，暨對相對人長榮公司及股東等公益影響，難認本件聲請有保全之必要性。
五、綜上，聲請人與部分相對人雖存在爭執之法律關係，但無聲請人主張受有重大損害或急迫之危險或有其他相類之情形，而有定暫時狀態之處分必要，聲請人請求禁止相對人柯麗卿等五人以相對人長榮公司董事會名義召開系爭111年股東會，無從准許，應予駁回。
六、據上論結，本件聲請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2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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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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